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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应急〔2019〕30 号 

 

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化工 

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

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： 

为深刻吸取响水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“3·21”特别重

大爆炸事故教训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部署，决定立即在全

省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和化工园（集中）区开展安全生产

大排查大整治，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

故隐患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

故，推动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排查整治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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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省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化工企业”），

特别是涉及硝化反应工艺装置和生产、储存硝化物的企业，重

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化工企业，构成一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

化工企业，产品或原料自身具有爆炸危险性的化工企业。 

（二）全省化工园（集中）区。 

二、排查整治重点 

（一）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。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

生产履职情况，安全生产责任制发布实施情况，企业各岗位安

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和员工履行岗位安全职责情况。 

（二）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和教育培训情况。依法设置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、按规定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配备注册安

全工程师、安全总监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；企业主要负

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、考核及履职能力情况；采用新工艺、

新技术、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以及新进、转岗员工按规定培

训考核情况；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，危险化学品特种作

业人员具备高中以上学历情况。 

（三）规划、设计、总图布置合规情况。外部安全防护距

离及与周边相邻企业或设施的安全距离与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的

符合性情况；生产区和办公区隔离以及二道门设置情况；企业

内部各装置、罐区之间布局与国家规范要求的满足情况；企业

总平面布置竣工图与现场的一致情况；甲、乙类火灾危险性，

粉尘爆炸危险性，中毒危险性的厂房（含装置或车间）内、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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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内的办公室、休息室、外操室、巡检室设置情况，生产、经

营、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、仓库与员工宿舍安全距离

的符合情况。 

（四）工艺运行和规程执行情况。工艺操作规程按期修订

及主要负责人签发情况；工艺指标的控制、异常工况及处置分

析情况；开停车方案、安全条件和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；变

更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; 工艺技术来源，技术转让合同合

规、安全可靠性论证情况; 精细化工企业按照规范性文件开展反

应安全风险评估情况。 

（五）装置设施设备安全情况。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

艺装置实现自动化控制、系统实现紧急停车功能以及装备的自

动化控制系统、紧急停车系统投用情况；按照“重点监管的危险

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要求、重点监控参数及推荐的控制方案”，重

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安全控制方式采用情况；工艺报警处置

程序，发生报警后，岗位员工按规定进行及时有效处置和如实

记录情况；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关键装置日常维护及定期检

测情况；安全阀、爆破片等安全设施按期检测并投入使用情况；

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报警系统投用运行情况。 

（六）储存场所管理情况。涉及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

险化学品及硝化物储存场所安全设施设置及投用情况；罐区管

理制度、设备设施定期检查情况；倒罐、清罐、切水、装卸等

环节管理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；罐区温度、液位、压力测量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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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设置和连锁情况；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规范性、危险化学品储

存情况; 可燃液体储罐液位仪表配置检测情况；同一储罐是否配

备两种不同类别的液位检测仪表情况；液氯储罐、计量槽、气

化器等压力容器压力表、液位计、温度计设置以及压力、液位、

温度报警信号传至控制室或操作室情况；液氯储罐氯气输入输

出管线上分别设置双切断阀的情况。 

（七）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企业安全管理情况。涉及危险化

工工艺的装置自动控制、紧急停车系统、安全联锁设置情况；

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落实相关安全技术措施情况；

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企业，安全管理、安全技术和监测监控、应

急管理等措施落实情况；重大危险源配备温度、压力、液位、

流量、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，以及可燃气体和

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，并具备信息远传、连续记录、

事故预警、信息存储等功能情况。 

（八）本质安全诊断治理情况。企业按照《省安监局关于

开展重点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本质安全诊断治理专项行动

的通知》，组织相应专业人员和专家或者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评

价机构、设计单位开展重大隐患、安全设施设计及全流程自动

化控制诊断排查治理情况；未经正规设计的在役化工装置安全

设计诊断查出问题整改情况；工艺重大变更履行变更手续情况；

按规定要求开展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，落实对策建议情况。 

（九）检维修和特殊作业环节安全管理情况。特殊作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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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作业票填写规范性和执行情况；按照《化学品生产单位特

殊作业安全规范》《江苏省精细化工企业动火作业安全规定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细化修订本企业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情况；动火作业

可燃气体分析，受限空间作业可燃气体、氧含量和有毒气体分

析情况；特殊作业风险分析和现场安全交底情况；动火等特殊

作业工机具使用等统一集中管理情况；受限空间辨识，采取相

应的安全警示或硬隔离措施情况。 

（十）承包商管理情况。承包商资质审核情况；承包商入

厂前的安全教育情况，以及对承包商的现场监督检查情况;承包

商员工经入厂安全教育考试、发放临时出入证情况；制定承包

商安全管理制度，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情况；承包

商作业过程、表现评价、续用等监督管理情况；出租或发包生

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的合法情况。 

（十一）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隐患排查治理制度

制定和执行情况；隐患排查治理整改闭环情况。 

（十二）化工园（集中）区安全监管情况。化工园（集中）

区安全监管机构设置、专业人员配备与监管任务匹配情况；开

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情况，以及依据评级结果对园区进

行整改情况；化工园区实现封闭管理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与

人员出入口分开设置情况；安全生产日常管理、危险化学品重

大危险源监测监控、预测预警、应急联动等功能一体化应急指

挥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；重大危险源涉及的生产装置、罐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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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危化品运输通道等重点部位、重点路段视频监控情况，以及

接入企业重点部位和区域内可燃、有毒气体泄漏等重点监测参

数报警信号和处置监控情况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）。依据《化工

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（试行）》《省安监局关于开展重点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本

质安全诊断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》《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

深度检查指导工作指南》等文件规定，化工企业要按照大排查

大整治工作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。4 月 30 日前，将自

查报告报所在地应急管理局。 

（二）督促检查阶段（5月 1日至 10月 31日）。各地应急

管理局要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、深度检查指导计划等，督查

检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，督促属地化工企业落实

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各项措施要求。对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

不力的企业，要开展警示约谈，及时通报，全面推动大排查大

整治各项工作的落实。10 月 31 日前，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将

本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情况如实上报省应急管理厅。 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11 月至 12 月）。省应急管理厅结合

年度深度检查指导工作，解剖典型企业，放大深度检查指导效

应，并对各地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督导。针对各地大排查大

整治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，研究分析深层次原因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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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指导各地进一步改进和提升，总结推广各地大排查大整治好

的做法、好的经验，提升全省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水平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改进作风，落实责任。各地要充分认清当前危险化

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、复杂性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

端重要性，切实转变工作不认真、不扎实，走形式、走过场的

问题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强化责任落实。 

（二）强力推进，狠抓落实。各地要抓住大排查大整治的

契机，评估安全风险，排查治理隐患，不走过场、不留死角、

不留盲区，切实做到检查一家企业、警示一类企业、提升一批

企业。对排查整治工作不及时、不到位的企业，要以“零容忍”

的态度，采取警示、约谈和通报等措施，有力有序推进大排查

大整治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确保实效。各地要强化行政执法，敢于

动真碰硬，对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、重大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，该停产的坚决停产、该关

闭的坚决关闭、该淘汰的坚决淘汰；对漠视法规、罔顾生命的

企业及其负责人依法依规严惩不贷。 

    联系人：王刚；联系电话：025-83332369。 

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

2019 年 3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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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 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8 日印发 

 


